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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注册会计师保密性的例外情况作出规范 , 是世界各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对之未作规定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对此有必要专门进行探讨。

一 、对例外情况的历史考察

历史地看 ,在有关保密性的行为规则中 , 对例外情况的规定 ,有的是法庭案例促动的结果。比如 , 关于耶

鲁捷运公司(Yele Express)一案的否决 ,结果导致了审计标准 AU561 号的形成 , 同时也发布了解释 301—1 , 明

确规定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标准的责任大于保密的责任。有的则是一致认同的结果 , 比如关于同行复查和行

业仲裁部门检查的例外情况等。但是 ,对于法庭传唤注册会计师时 ,给予注册会计师特免权 , 特许注册会计师

不泄露客户资料的问题 ,却一直困扰着职业界 。有关的专家明确指出:“免除注册会计师在法庭作证的责任 ,

显然会阻碍法律行使正义 ,这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 , 还存在诸多疑问”①。的确 , 一方面给予注册会计师特免

权 ,特许他们不泄露在执业过程中获取的有关客户的资料 ,目的在于促使客户和注册会计师之间保持高度信

任 ,做到全面而坦诚地交流信息 , 这是保护客户和公众利益的基础;另一方面 ,允许注册会计师不出庭作证 , 将

使法庭无法获取充分的证据 ,正义的行使受阻。对于这一难题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曾多次讨论。第一次

讨论发生在 1945 年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州立法委员会提出 ,注册会计师的特免权不能包括在协会的“形

式议案”中 , 因为特免权不符合独立性立场。比如 ,法律规定未经客户准许 , 注册会计师不能披露从客户那里

获取的信息 ,则会阻碍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客观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推理思路是不能成

立的 ,因为即使有了特免权规章 , 注册会计师还是会根据审计标准披露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信息。几年以后 ,

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会议上 , 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 大多数人仍对特免权持反对态度。 1956 年 8

月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州立法委员会对特免权表达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 认为这样的规章会严重损害注册

会计师的独立性。五年后 ,州立法委员会又重新提出特免权的问题 ,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宾夕法尼亚洲的一项

新立法 ,即不允许审计职能具有特免权。经过对特免权的讨论 , 州立法委员会于 1963 年 4 月得出如下看法 ,

即只有在研究现行的特免权规章的效果和满意度之后 , 才会处于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的有利地位。随后 , 艾

德文·莱特夫(Edwin Lightfoo t)对之进行了缜密的研究 ,州立法委员会以艾氏的研究成果为依据 , 于 1964 年 6

月讨论了在“形式议案”中增加条款 ,以赋予注册会计师特免权的可能性。该委员会认为 , 宾州有关法律克服

了对授予注册会计师特免权的主要反对意见 , 因此 ,一致通过决议 , 将宾州法律的有关条文借鉴到“形式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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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但是 ,该决议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律师们删去 ,他们认为委员会在作出最后结论之前应作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1966 年 12 月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 并呼吁 , 必须起草有关特免权的规

定 ,以保护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从这二十年来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立场是赞同取消

审计中的任何特免权。经过漫长的讨论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终于在 1967 年的职业道德准则第 1.03 条款中

规定:“任何会员或非正式会员不能破坏自己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 ,并认为在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责任范围

内 ,或未经客户的允许 , 注册会计师的任何“自愿”披露秘密资料的行为都直接并严重地违背了 1.03 条款;若

法庭传唤要求披露这些机密信息 ,则这种披露不是“自愿”的 , 1.03 条款将不适用。 1972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又对保密性规则作了修订 ,在 1973 年 3 月 1日生效的职业道德准则“规则 301—客户的机密信息”中 , 美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了有关保密性规则的四种例外 , 这四种例外都与一种比为客户保守机密更为重要的责

任有关。这四种例外是:1.与技术标准有关的义务;2.法庭传唤;3.同行复查;4.向道德部作出答复。②在美

国目前的《职业行为准则》中 ,“规则 301”指出“本规则不得曲解为:(1)免除会员根据规则 202 和规则 203 的

规定所应负的责任;(2)以任何形式影响会员执行经正当手续签发的 、必须执行的传票或传唤命令 ,或禁止会

员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或政府规章;(3)禁止根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或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或会计工作委员会

的授权对会员的专业任务进行复查;(4)排除会员向协会职业道德部 、协会业务评议委员会以及由州注册会计

师协会或会计工作委员会正式组成的调查组或纪律检查组提出控告 , 或对它们的询问给予答复”③。

二 、对例外情况的现实考察

根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最新的《职业行为准则》 , 我们可以得知 ,该协会就保密性提出了四种例外情况:

第一 ,与技术标准有关的义务。举一简例说明。注册会计师给客户出具无保留意见三个月以后 , 发现原审计

结论有误 ,比如 , 根据新的线索 ,表明财务报表中有重大差错 ,注册会计师向客户提出这一错误后 , 客户承认财

务报表确实有误 ,但拒不改正这一错误 , 并根据保密规则要求注册会计师不得向外披露这一情况。此时 , 注册

会计师的保密规则和执行技术标准之间发生了矛盾 , 遵守了保密规则 , 就意味着未执行技术标准。此例与耶

鲁捷运公司案类似。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注册会计师对技术标准的遵守应重于保密责任。原因是 , 若

注册会计师最重要的审计结果都无法做到客观公允 , 则保密原则也就无依附的根据可言。也就是说 ,注册会

计师必须提出经修改的正确报告。第二 ,法庭传唤及遵守法规的义务。当客户或注册会计师因业务原因被卷

入法律纠纷之时 ,法庭在传唤过程中必然会向注册会计师问及与客户有关的信息 。此时 , 根据《职业行为准

则》的规定 , 注册会计师应按法律要求 ,如实向法庭反映客户的真实情况以利于法院的判决。此外 , 注册会计

师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或政府规章的责任大于保密的责任。第三 , 同行复查的例外情况。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

自由职业 ,要取信于民 , 会从行业利己思想出发 ,由执业人员自愿采取一些控制措施来强化审计质量 ,同行复

查便是措施之一。当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对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作同行复查时 ,通常要审

查工作底稿。如果是按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授权进行同行复查 , 则对工作底稿的审查无需经过允许。因

为 ,这种检查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 , 有关方面的信息不会随便被传播到其他范围 , 并且检查的目的是保证审计

工作质量 ,同业复查人员不得将所取得的信息用于其他目的 , 必须对之严格保密;相反 , 若要求每审查一套工

作底稿都要得到有关客户的允许 ,将会限制同行复查人员的接触范围 ,对每一方都很费时。第四 , 向相关委员

会的控诉或答复。当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职业道德部 、协会业务评议委员会 、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或会计工

作委员会正式组成的调查组或纪律检查组对注册会计师提出指控 , 或注册会计师向它们提出控诉时 ,这些委

员会的成员很可能要求审查工作底稿 ,根据规则 301 , 会计师事务所不能以保密为由拒绝检查人员查阅工作

底稿。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职业会计师道德准则》中明确指出 ,“职业会计师接触了一般不向大众披露的有关

客户或雇主事务的机密信息 ,因此 , 未经授权 ,职业会计师不能将此类信息向他人披露。但这一条不适用于以

下情形 ,即根据专业标准应披露该类信息 , 以适当地解除职业会计师的责任” ④。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还具体提

出了以下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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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授权披露时。当客户或雇主授权披露时 , 必须考虑所有各方的利益 ,包括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者利

益。2.当法律要求披露时。职业会计师依照法律要求披露机密信息的例子包括在法律程序中提交文件或作

证和向合适的权力部门披露被暴露出来的违法行为。 3.当专业义务或权利要求披露时。包括为了遵守技术

标准和道德要求 、在法律程序中保护职业会计师的职业利益 、遵守专业团体或会员团体的质量检查(或同行复

查)以及回答会员团体或监管机构的询问或调查。

香港会计师公会亦对保密性的例外情况作出了规定⑤, 主要包括:1.保密责任不是绝对的。例如 ,会员在

审计过程中发现客户的违约和违法行为 ,应义不容辞地在审计报告中对这些行为予以揭示和说明 , 以确保很

好地发挥审计师的作用 ,履行审计师的职责。同样 , 根据《银行条例(1986 年)》和《毒品买卖(收入的收回)条

例》这两个要求揭示保密资料的条例 ,作为审计师 ,会员有责任出具报告 , 有责任向有关当局揭示有关的保密

资料。 2.若有法律程序的强制规定 , 如根据法院的决议或强制性的法规特别是根据《预防行贿条例》第 13

条 、《税务条款》第 51(4)①条和《毒品买卖(收入的收回)条例》第 20 条 、第 31 条和第 25 条的规定 , 会员应对有

关资料予以揭示。3.除非接到传票或其他合法的传唤 , 会员一般不宜作为证人在客户或前任客户的诉讼案

中出庭。根据法律 ,在法庭上他不能拒绝提交法庭命令他提交的为他所拥有或持有的任何凭证。假如主管检

察机构的人表明他们将要求会员在法庭上提交某些凭证 , 那么会员应在出庭时随带该凭证 ,但是只有法庭才

有权命令会员在法庭上提交凭证。 4.如果从会员的自身利益考虑需对某项资料予以揭示 , 那么会员可以向

有关当局揭示客户的有关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对客户有关资料的揭示并不会受到合同中规定的制裁。会员

有权揭示的情况包括当该种揭示能就犯罪指控为会员自己提供辩护或洗清其嫌疑时 , 或者当这种揭示能抵

御客户或第三者对他提出的过失起诉时 , 或者当公会根据纪律守则对向会员提出的纪律起诉或批评进行调

查而该种揭示又能为会员自身提供辩护时 ,或者当会员为收费而对客户提出控告时。

三 、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 ,我们感到 , 有关保密性的例外情况的规范 , 部分内容已趋一致 , 值得我们借鉴。对于我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行为规则中有关保密性的例外情况 , 似乎应考虑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范:

1.客户准许的情况。保密不是绝对的 , 若客户授权注册会计师披露其在执业过程中获取的某些资料 , 则

注册会计师在取得客户的书面授权文件后 ,可以向相关方面披露这些资料。

2.遵守技术标准的义务。若根据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或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 应对在执业过程中

获取的有关客户的某些资料予以披露 ,则遵守技术标准的责任重于保密责任。

3.收到传票或法庭传唤的情况。注册会计师一般不宜在对客户或前任客户提出起诉的法庭上作为证人

出庭。若注册会计师收到了传票或其他合法的传唤 ,要求他作为证人出庭 , 则即使有关事实在专业保密的范

围之内 ,他也应当如实回答法庭向他提出的问题 ,且应提交法庭命令他提交的他所拥有的或持有的任何凭证。

4.公安局 、税务局 、反贪局及其他有关当局提出披露要求的情况。除非客户明确同意注册会计师向这些

部门披露资料或法律要求注册会计师与这些部门合作 , 否则 , 注册会计师一般来说是没有义务以帮助调查的

形式与这些部门“合作”的。面对这种情况 ,注册会计师首先应向这些部门说明以他的处境不便对客户的事务

进行详述;其次应搞清楚要求他提供资料的人是否有法定权力要求他这么做 , 除非已弄清要求他提供资料的

人享有取得该项资料的法定权力并且他有提供资料的义务 , 否则 ,注册会计师明智的做法是拒绝按要求去做 ,

直到取得客户的认可之后或得到律师提出的不论客户是否认可都应提供资料的忠告之后 ,才可提供资料。在

提供资料时 ,有关方面应出具收据 , 若有关方面拿走的是复印件 ,且复印件的费用是可合理计算的 , 则有关方

面应对复印件付费。

5.与相关法律和政府规章有关的义务。若根据有关的法律和政府规章的强制规定 , 比如税法的有关规

定 ,要求注册会计师披露客户的有关资料 , 则注册会计师应对之予以披露。

6.同行复查的例外情况。同行之间在相互检查 、相互监督的过程中 , 会涉及有关客户的工作底稿 ,此时

可贯彻保密的例外原则。不过 ,同行复查人员必须对所取得的信息保密 , 不得用于为私人和第三者谋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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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的例外情况。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省注册会计师协

会作为行业管理部门 ,出于管理需要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予以检查监督;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事务所与客

户之间产生纠纷时 ,协会仲裁部门会通过审阅工作底稿作出合理裁决。因此 , 对协会行业仲裁部门可贯彻例

外原则。

8.保护注册会计师自身利益的情况。若客户或第三者对注册会计师提起诉讼 , 或行业管理部门对注册

会计师提出纪律起诉或批评 ,或注册会计师控诉客户 ,而注册会计师通过披露有关资料 , 又能为自己提供辩护

或洗清嫌疑 ,或为自己提出正当理由 , 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关资料的披露不受保密责任所限。

9.客户存在有损他人的行为 , 而受损方又是本事务所的客户的情况。此时的第三者是同一事务所的另

一客户 ,注册会计师应否向第三者披露有关信息呢? 先看一个著名的案例 ,即 1981 年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对

亚历山大·格兰特公司案。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是一家工资服务公司 , 会计师事务所与该公司只涉及税务方

面的服务 ,没有会计及审计方面的联系 , 但有时它们互相介绍客户。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出席的会议上 , 会计师

事务所得知该公司已资不抵债 ,就要求该公司向其客户通报资不抵债的事实 ,但被该公司管理当局拒绝 ,同时

该公司总裁通知会计师事务所 ,他已辞职。会计师事务所立即告知该公司管理当局 , 该所准备向其客户通报

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 , 后者要求事务所推迟十天再通报 , 以便它能借款解决资不抵债问题。

在事务所的客户中 ,有十二家同时是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的顾客 ,事务所召集这十二家客户开会 , 并建议他们

不要再向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拨付款项。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以此控告会计师事务所过失和违约泄密 ,未履

行保密责任。法庭判决康索利戴塔服务公司胜诉 ,并获 130万美元赔偿金 。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从注册会计师的立场看 ,这一判决是不公允的。对于这种情况 , 应在行为规则中明

确 ,首先注册会计师应向律师或法律顾问咨询 ,听取他们的忠告;其次注册会计师应对保持沉默和披露信息所

带来的社会效益孰多孰少作出权衡;最后由注册会计师自己作出判断。

10.注册会计师通过从第一客户取得的资料发现第二客户提供的资料不真实的情况。对此 , 注册会计师

首先应征得第一客户的同意向第二客户披露在第一客户中获得的信息;其次 ,若第一客户不允许 , 则注册会计

师就不能向第二客户披露他与第一客户打交道时取得的任何资料 , 否则 , 就违反了对第一客户负有的保密责

任。面对后一种情况 ,注册会计师应首先尽力查明他所得到的资料是否确凿 , 然后尽一切努力从第二客户的

记录中查找能独立地证明第一客户所提供资料的证据。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 注册会计师应在适应的时候征

求第二客户的同意取得有关资料的直接证据 , 若第二客户对此予以拒绝 , 则注册会计师应考虑出具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或终止聘约。

11.前后任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交流。对于前后任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信息交流 , 有的机密信息可贯彻例外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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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992.

⑤香港会计师公会:《职业道德指南》 ,转引自汪祥耀主编:《香港执业会计师手册》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1993年 9月第 1

版。

责任编校:蒋尧明

·53·


